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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周廷儒奖学金”章程 

（2025 年 6 月 20 日通过） 

为纪念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现代地

理学的开拓者之一、中国古地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周廷儒先生对我国科学与教育

事业和地理学科的巨大贡献，继承和发扬周廷儒先生积极从事科技和教育实践，

不断开拓创新，勇于攀登科学高峰的精神，激励青年学子热爱地理学与资源环境

科学事业，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品学兼优，德智体全面发展，成为发展地理科

学事业的有用人才，特设立“周廷儒奖学金”。 

第一章 评选要求 

第一条 奖学金奖励范围 

本奖学金的奖励对象是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环境学院、水科学研

究院、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的全日制在校应届毕业且学籍在北京师范大学海

淀校区的研究生和本科生。 

“周廷儒奖学金”设立两个奖项，即“周廷儒优秀研究生奖”和“周廷儒优秀本

科生奖”。“周廷儒奖学金”每年评选一次。奖金额度根据每年奖学金资源情况确

定。 

第二条 评奖条件 

1、热爱祖国、热爱科学、品行端正，热爱地理学与资源环境科学事业； 

2、关心集体，友爱互助，乐于奉献，尊敬师长； 

3、热爱所学专业，学习勤奋刻苦，学习成绩优秀； 

4、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创新精神，工作表现或科研业绩突出。 

第三条 评奖机构 

成立“周廷儒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负责奖学金评选工作。评审委员会每届

任期四年，履行以下职责： 

1、宣传周廷儒先生对地学科学事业和人才培养做出的重大贡献； 

2、制定每年奖学金的奖励名额和奖励标准； 

3、评选获奖学生，将学生名单上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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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确保奖学金的可持续性，从 2026 年起各参评单位应按推荐学生比例

积极筹集资金，每年共同筹集奖学金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 万元整

（￥100,000），比例为：地理科学学部 60%，环境学院 20%，水科学研究院 10%，

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 10%； 

5、制定奖学金章程。 

第四条 奖惩措施 

1、评奖结束后，召开“周廷儒奖学金”颁奖典礼，对获奖研究生和本科生进

行公开表彰，颁发奖励证书和奖学金，有关材料归入本人档案，同时在“周廷儒

院士”网站上进行宣传。 

2、凡已获奖学金的学生，如发现有弄虚作假、欺骗组织等行为，将撤销其

所得荣誉称号，追回已发奖金和证书，并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第二章 评奖程序 

第五条 评奖原则 

1、“周廷儒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应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按照

评奖条件评选获奖人，获奖人在“周廷儒院士纪念网站”上公示一周，接受监督和

意见。 

2、每位学生在校期间只可获得一次“周廷儒奖学金”的荣誉和奖励。但本科

阶段和研究生阶段可单独计算。 

3、博士生（包括直博生）只计算正式进入博士学习阶段后取得的成果。 

第六条 评选程序 

1、申请者填写申请书上交本单位学生管理部门。 

2、各单位在以下标准下推荐学生参评： 

（1）本科生：三好学生、学习成绩位列年级前 10%或正式发表 1 篇学术论

文； 

（2）硕士生：优秀毕业生、校级奖学金的获得者、优秀毕业论文或有 2

篇公开发表的第一作者学术论文； 

（3）博士生：校级奖学金获得者、优秀毕业论文、或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

表 SCI（E）论文 1 篇/获得奖励 1 项/专利 1 项（三者可选择，但必须累计有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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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    

（4）周廷儒奖学金不再接受同一学段曾获得或同年已申报北师大“李小文

遥感奖学金”、“刘昌明水科学发展基金”等校内同级别地学类奖项的学生申请。 

3、各单位推荐名额分配如下： 

（1）环境学院（2 名本科生、1 名硕士生、1 名博士生）； 

（2）水科学研究院（1 名硕士生、1 名博士生）； 

（3）地理科学学部（4 名本科生、5 名硕士生、5 名博士生）； 

（4）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1 名硕士生、1 名博士生）。 

4、被推选人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周廷儒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评审

委员会召开答辩会，通过学生自我介绍、答辩、评委会投票选出 10 人。 

第七条 评审办法 

在申请人满足推荐标准的前提下，实行以“代表性成果或表现”和实际贡

献为主要内容的评价方式。突出品德、能力、注重标志性成果或表现的质量、贡

献和影响。代表性成果或表现涵盖范围及推荐数量见表 1。 

表 1. 代表性成果或表现涵盖范围及推荐数量 

成果范围 推荐数量 

学术论文 

本科生 1 篇文章 

硕士生 2 篇文章 

博士生 3 篇文章 

专利 1-2 项 

科研/竞赛获奖 1-2 项 

野外工作 1-2 项 

社会工作 1-2 项 

备注： 

1、代表性论文必须以北京师范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正式发表、有卷期页码的论文； 

2、专利必须以北京师范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 

3、科研获奖指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级或省部级奖励。 

4、竞赛获奖包括国际或国家范围内的综合性学科竞赛、专业竞赛等。 

5、所有代表性论文申报人必须是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若学生为第二作者，其指导教师为

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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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奖学金的管理 

第八条 奖学金管理机构 

由北京师范大学“周廷儒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负责“周廷儒奖学金”的筹集；

奖学金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管理；地表过程与水土风沙灾害风险防控全国

重点实验室负责履行支付手续。 

第九条 “周廷儒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的工作内容 

1、审议通过“周廷儒奖学金”章程； 

2、每年召开一次“周廷儒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工作会议，讨论本年度奖学金

的筹集情况，评审安排，以及管理章程； 

3、每年发布“周廷儒奖学金”评审通知，并组织评审答辩以及颁奖活动。 

第四章 附则 

第十条  

对于为本奖学金慷慨捐赠的单位和个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将发给

捐赠证书，并定期向各界公布，以志感谢。 

第十一条  

“周廷儒奖学金”具体事务工作由“地表过程与水土风沙灾害风险防控全国

重点实验室”承担。 

第十二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归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 

第十三条  

本章程自 2025 年 6 月 20 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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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周廷儒奖学金”评审委员会 

（2025-2028） 

 

  

一、 顾问： 

刘昌明、林学钰、安芷生、周卫健 

二、 主任： 

傅伯杰、史培军  

三、 成员： 

刘宝元、刘连友、李小雁、徐洪、沈珍瑶、徐琳瑜、程红光、付永硕、效

存德、刘凯、余雯  

四、 秘书长： 

何春阳 

 


